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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會 文 件 77/2013 號  

（ 參 考 文 件 ）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 

南 區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專 責 委 員 會  

 

於 2013 年 5 月 28 日 及 2013 年 10 月 17 日 舉 行 的  

第 一 及 第 二 次 會 議 報 告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各 議 員 上 述 會 議 所 討 論 的 主 要 事 項 。  

 

 

主 要 事 項  

 

第 一 次 會 議  

 

南 區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專 責 委 員 會 的 組 成  

 

2.  南 區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專 責 委 員 會（ 下 稱「 專 責 委 員 會 」）通 過 載 於 專

責 委 員 會 文 件  1/2013 號 附 件 的 職 權 範 圍 ， 並 同 意 邀 請 專 業 人 士 加 入 為

非 常 設 委 員 ， 以 顧 問 身 份 出 席 會 議 ， 向 專 責 委 員 會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， 但 無

投 票 權 。 專 責 委 員 會 亦 同 意 邀 請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派 員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
重 點 項 目 伙 伴 機 構  

 

3.  專 責 委 員 會 通 過 邀 請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及 建 築 署 作 為 南 區 社 區 重

點 項 目 的 伙 伴 機 構 ， 而 其 他 管 理 項 目 的 伙 伴 機 構 則 留 待 下 次 會 議 再 行 決

定 。 專 責 委 員 會 亦 就 項 目 命 名 作 出 討 論 ， 並 認 為 優 先 項 目 的 名 稱 － 「 於

香 港 仔 魚 類 批 發 市 場 鄰 近 發 展 海 鮮 食 肆 」，表 達 了 南 區 一 直 爭 取 的 概 念 ，

故 暫 時 不 需 要 更 名 ； 而 次 優 項 目 － 「 南 區 珍 珠 頸 鏈 ： 連 接 南 區 多 個 海 旁

地 點 及 興 建 瀑 布 灣 觀 景 行 人 天 橋 」，則 更 名 為「 伸 延 瀑 布 灣 公 園（ 以 連 接

數 碼 港 ）」。  

 

公 眾 諮 詢 安 排  

 

4.  專 責 委 員 會 將 邀 請 專 業 機 構，例 如 大 學 或 顧 問 公 司 進 行 南 區 社 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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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點 項 目 計 劃 的 公 眾 諮 詢 。  

 

第 二 次 會 議  

 

重 點 項 目 伙 伴 機 構  

 

5.  南 區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專 責 委 員 會（ 下 稱「 專 責 委 員 會 」）接 納 建 築 署

的 選 址 建 議 ， 以 香 港 仔 海 濱 公 園 觀 景 台 作 為 優 先 項 目 － 「 於 香 港 仔 魚 類

批 發 市 場 鄰 近 發 展 海 鮮 食 肆 」 的 興 建 地 點 。 專 責 委 員 會 亦 同 意 計 劃 興 建

的 建 築 物 為 兩 層 高 ， 座 向 西 南 ， 並 採 用 開 放 式 的 設 計 ， 以 簡 約 為 主 。 同

時 ， 由 於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只 有 1 億 元 經 費 ， 專 責 委 員 會 同 意 集 中 資 源

處 理 優 先 項 目，而 次 優 項 目 －「 伸 延 瀑 布 灣 公 園（ 以 連 接 數 碼 港 ）」則 留

待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再 作 討 論 。  

 

6.  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會 就 專 責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正 式 向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遞

交 第 一 輪 建 議 書 。  

 

公 眾 諮 詢 安 排  

 

7.  專 責 委 員 會 同 意 以 市 場 調 查 的 形 式 進 行 南 區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的

公 眾 諮 詢 ， 以 收 集 市 民 和 業 界 對 擬 議 項 目 的 意 見 。 專 責 委 員 會 將 邀 請 專

業 機 構 或 大 專 院 校 進 行 是 次 諮 詢 工 作 ， 屆 時 委 員 可 就 其 內 容 作 出 補 充 。  

 

8.  在 專 責 委 員 會 遞 交 第 一 輪 建 議 書 後 ， 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會 向 民 政

事 務 總 署 申 請 前 期 撥 款 ， 以 應 付 公 眾 諮 詢 所 需 的 開 支 ， 而 該 款 項 並 不 包

含 在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的 1 億 元 撥 款 之 內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9.  請 各 議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3 年 11 月  


